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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院資訊處
111.7.2

「司法院電子訴訟文書
(含線上起訴)服務平台」
及「律師單一登入窗口」

功能簡介及實機
操作課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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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測試資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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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測試網頁：https://testefiling2.judicial.gov.tw/SOL/

2. 測試帳號：testlawyer01 ~ testlawyer50 (密碼相同)

https://testefiling2.judicial.gov.tw/SOL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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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資料設定、非對稱式訴訟、傳送電子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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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院電子訴訟文書(含線上起訴)服務平台首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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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前提供憲法訴訟案件、民事訴訟事件、民事強制執行事件、商業事件、智慧財產行
政訴訟事件、稅務行政訴訟事件、一般行政訴訟事件及電子債權憑證系統等8類服務。



系統公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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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登入首頁 –選擇事件類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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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件類別首頁 –線上起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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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件類別首頁 –線上起訴(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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遞狀作業 – 1.1未完成訴狀清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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遞狀作業 – 1.2輸入訴訟類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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遞狀作業 – 2.1輸入原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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遞狀作業 – 2.2輸入被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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遞狀作業 – 3.1 上傳書狀及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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遞狀作業 – 3.2 設定保密書狀及附件功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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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

※目前僅於一般行政訴訟事件開放使用。



遞狀作業 – 4.確認遞狀內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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遞狀作業 – 5. 完成遞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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確認案件資訊 –進入案件清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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確認案件資訊 –確認法院審查情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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確認案件資訊 –確認案號、重要日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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確認案件資訊 –確認案號、重要日期(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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繳費作業 – 1. 遞狀成功頁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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繳費作業 – 2. 補充書狀頁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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繳費作業 – 2. 補充書狀頁面(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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繳費作業 –虛擬帳號繳費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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繳費作業 –信用卡線上繳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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遞補充狀作業 –當事人(補充)書狀/案件清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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遞補充狀作業 –進入案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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遞補充狀作業 –選擇遞補充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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遞補充狀作業 – 1. 上傳補充狀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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遞補充狀作業 – 3. 確認遞狀內容

33

e



遞補充狀作業 – 4. 遞狀成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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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子送達 – 1. 電子送達文書查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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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子送達 – 2. 點選電子送達檔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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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子送達 – 3. 查閱電子送達文書檔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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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上提出委任狀 –受任人進入補充書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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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上提出委任狀 –選擇送出委任狀案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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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上提出委任狀 –建立委任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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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上提出委任狀 – 1. 條件查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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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上提出委任狀 – 2. 選擇委任關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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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上提出委任狀 – 3. 委任資料確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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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上提出委任狀 – 4. 委任狀列印選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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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上提出委任狀 – 5. 建立資料完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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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上提出委任狀 –受任人確認委任狀資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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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上提出委任狀 –受任人確認委任狀資訊(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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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上提出委任狀 – 7.1 郵件通知委任人確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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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上提出委任狀 – 7.1 郵件通知委任人確認(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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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上提出委任狀 – 7.2 委任人登入系統確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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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上提出委任狀 – 7.2 委任人登入系統確認(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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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上提出委任狀 – 8.1 通知受任人已完成委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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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上提出委任狀 – 8.2 受任人送出委任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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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上提出委任狀 – 8.2 送出委任狀(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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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上提出委任狀 –確認委任狀已送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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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合性線上卷證閱覽系統 – 1. 整合閱覽圖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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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合性線上卷證閱覽系統 – 2. 下載待查閱檔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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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合性線上卷證閱覽系統 – 3. 下載解密工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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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合性線上卷證閱覽系統 – 4. 解壓縮工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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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合性線上卷證閱覽系統 – 5. 輸入傳輸密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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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合性線上卷證閱覽系統 – 6. 開啟卷證PDF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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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人資料設定 – 1. 平台右上角圖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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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人資料設定 – 2. 修改個人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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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對稱式訴訟 –服務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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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對稱式訴訟 – 1. 修改個人資料取得聲請資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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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對稱式訴訟 – 2. 聲請使用服務平台書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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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對稱式訴訟 – 3. 產生證明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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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對稱式訴訟 – 4. 法院同意後線上查閱案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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傳送電子通知 –依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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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規名稱：商業事件使用電子書狀傳送辦法
發布日期：民國 110 年 04 月 12 日

第 4 條
當事人、關係人、參加人、參與人或程序代理人使用電子書狀傳送系
統傳送之商業事件文書，應以中文直式橫書書寫，依所定格式（附式）
製作，並以電子書狀傳送系統限定之檔案大小及類型為之。
傳送方傳送之商業事件文書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傳送對象應即以電子
書狀傳送系統通知傳送方於一定期限內補正。但不能通知者，不在此
限：
一、不合前項所規定之格式或檔案類型。
二、首頁記載與傳送對象不符。
三、應添具書證而未添具者。



傳送電子通知 –通知人由當事人補充書狀進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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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本功能目前僅開放商業事件使用。



傳送電子通知 –選擇送出通知案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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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上提出委任狀 –建立電子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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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上提出委任狀 – 1. 設定案件資訊

79

e



線上提出委任狀 – 2. 選擇電子文書類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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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上提出委任狀 – 3.1 撰寫通知內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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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上提出委任狀 – 3.2 提醒送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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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上提出委任狀 – 4. 建立資料完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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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上提出委任狀 –通知人確認已送出電子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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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上提出委任狀 –查閱電子通知資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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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上提出委任狀 –查閱電子通知內容

86

e



線上提出委任狀 –受通知人查閱電子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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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上提出委任狀 –確認通知案件及檔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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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上提出委任狀 –查閱電子通知內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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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上提出委任狀 –受通知人補正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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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上提出委任狀 –進入通知案件

91

e



線上提出委任狀 –選擇遞送補充書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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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上提出委任狀 –上傳書狀檔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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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上提出委任狀 –確認補充書狀內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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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上提出委任狀 –完成補充狀遞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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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上提出委任狀 –確認補充狀資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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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 & A
THANK YOU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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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院電子訴訟文書(含線上起
訴)服務平台常見問題與說明





1.當您收到案件關閉訊息通知時…

➔法院因案件結案等情形，書記官於審判系統維護後，所發給遞狀人之
通知信，表示該案件不可再遞狀，如有疑問請洽書記官了解。



2.善用多元化繳費網站查詢繳費情形及進行繳費

• https://dpas.judicial.gov.tw/eRender/xdv1a.do?method=init

• https://dpas.judicial.gov.tw/eRender/xdv2a.do?method=init&rcptid=

提供各項繳費功能及查詢功能.

提供3種條件查詢案件
繳費狀態.

https://dpas.judicial.gov.tw/eRender/xdv1a.do?method=init
https://dpas.judicial.gov.tw/eRender/xdv2a.do?method=init&rcptid


3.線上起訴後，準備繕本問題…

•依現行民事訴訟法規定，民事案件書狀除原本提供
予法院之外，並應準備與對造人數相同數量之書狀
繕本逕寄對造。

•如有疑問請洽法院書記官。



4.委任書是否需要掃描上傳到平台系統

•為避免法院收案時，無法判斷案件是否已
經合法委任，而發文要求遞狀人提出紙本
委任狀之情形，建請於遞狀時，將委任書
掃描檔一併上傳平台系統，以利案件之進
行。



5.案件改分或上訴有時無法遞狀…

• 此問題常發生於書記官有時會來不及於審判系統維護案件之關聯，
導致遞狀人上無法在平台遞狀，請聯絡書記官或以系統信箱反映。



6.當發生以下問題時該怎麼辦…

•我收到了停用帳號案件權限通知信？

•我收到解除委任通知信？

•我的案件不見了？



所以我該怎麼做?

•請您先至電子郵件信箱確認是否有收到「停用帳號案件
權限通知信」或「解除委任通知信」。

•因相關問題事涉法院業務流程，請您先洽詢書記官確認。

•若問題仍無法解決，請您先將此封通知信進行回信，於
內容寫上您的問題以及留下聯絡資訊，我們會盡速為您
查處問題及回復。



7.我收到法院通知是否使用「司法院電子訴訟文書<
含線上起訴>服務平台(民事訴訟事件〉」傳送書
狀作業說明暨同意書

說明：
當對造有使用電子訴訟系統時，
法院會通知您是否也同意使用?
請詳閱法院寄送之作業說明，
如您同意使用，請填妥所附之
同意書後，寄回法院辨理。







8.民事聲請使用司法院電子訴訟文書（含
線上起訴）服務平台書狀(自行聲請)

紙本遞狀後，當您想聲請使用電子訴訟系統時，需要在平台做

1.遞送民事聲請使用司法院電子訴訟文書（含線上起訴）服務平台書狀(電子
訴訟平台)

https://www.judicial.gov.tw/tw/cp-1361-423300-7de3a-1.html

以及

2.列印司法院電子訴訟文書(含線上起訴)服務平台帳號申請證明(電子訴訟平台)

https://www.judicial.gov.tw/tw/cp-1361-423300-7de3a-1.html


9.電子遞狀之收案或送達日期之時間
• 依民事訴訟文書使用電信傳真或其他科技設備作業辦法，於完成
傳送至服務平台時(詳下圖收狀日期)，與書狀提出於受訴法院同。

https://law.judicial.gov.tw/FLAW/dat02.aspx?lsid=FL001402&ot=in


10.何謂非對稱式電子訴訟服務?

• 「非對稱式電子訴訟服務」，係指原告原以紙本起訴，被告機關
（經濟部、智慧財產局）可以電子方式傳送答辯書狀，並送達繕
本（紙本）予原告、參加人。在案件審理過程中，原告可委任代
理人改採電子訴訟，而參加人於原告使用電子訴訟後亦得使用，
使案件可以電子訴訟方式進行。



11.法院審判系統對應的操作及電子訴訟平台之
顯示訊息(審判系統維護非對稱聲請)

• 有關書記官進行非對稱聲請之審判維護作業畫面及檢核項目



書記官確認紙本轉為線上起訴案件畫面



12.法院可利用電子訴訟平台來送達電子文書(商業、智財
行政、民執、行政訴訟-已啟用，民事事件-暫未上線)



13.受送達人同意時，法院可以電子裁判正
本送達(目前只適用於行政訴訟事件)



14.預計111年新增之服務項

•地方行政訴訟事件

•家事、勞動事件、調解、民事保全案件

•懲戒案件開放行政機關及被付懲戒人遞狀(提供對
外服務)

•電子化非線上起訴聲請功能

•陸續增加中…



對於系統有任何之意見，
非常歡迎提出建言!

司法院資訊處
服務電話

02-23618577#299


